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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环境管理
·

我国幅员辽阔
,

具有多样性的

气候条件和地质地理条件
,

形成种

类繁多的地质遗迹
,

其中
,

许多具有

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
,

是不可

再生的自然资源
,

是中国乃至全人

类的宝贵财富
。

保护好这些地质遗

迹是我们的责任
,

也是中国对世界

科学文化的重大贡献
。

地质遗迹的保护工作
,

得到了

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
。

1 9 9 4 年 10

月 9 日
,

李鹏总理签发了 16 7 号令
,

颁布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

保护区条例 》
,

明确
“
国家 自然保护

区实行综合管理和分部门管理相结

合的管理体制
” 、

地矿部等在职责范

围内主管有关 自然保护区
。

1 9 9 5 年

5 月 4 日
,

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部长

令发布实施了《地质遗迹保护管理

规定 》
,

明确了地质遗迹保护的内容

和管理措施
,

涉及地层剖面
、

构造形

迹
、

古生物化石
、

具有研究和观赏价

值的地貌景观
、

特殊的岩石矿物及

履 行

政 府

职 能

保 护

地 质

遗 迹

地矿行政部门的工作
,

地质遗迹保

护工作已被社会所认识
,

在社会上

产生了影响
。

近年来
,

在全国范围内由各级

政府建立的不同级别的地质遗迹保

护 区已有数十处
。

这些保护区有些

已建专门机构
,

有的仅建保护标志
。

在隶属关系上
,

有些隶属环保
、

科委

及文化文物部门管理
,

地质部门管

理只占很少一部分
。

最近几年来
,

由于经济利益的

诱惑
,

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地质遗迹

保护区遭受不同程度破坏
,

给我国

造成很大损失
。

例如
:

我国南方的岩溶地区
,

特有的

地表地下形态及其沉积物不仅具有

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
,

而且许多已

成为旅游资源
。

但目前不少岩溶洞

穴 (特别是南方 ) 已遭到破坏
,

洞穴

内的钟乳石
、

石笋等被采掘
、

买卖甚

至出口
。

广西恭城
、

平乐等地采掘的

钟乳石 (有些长达 2~ 3 米
,

重 1~ 2

.田廷山

其典型产地
、

地质灾害遗迹等
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

对地质遗迹的保护给予了关注
,

国务院副总理

邹家华
、

国务委员宋健
、

李铁映等都对地质遗迹

保护工作作了重要批示
。

宋瑞祥部长多次批示

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工作
。

21 号部长令颁布实施后
,

引起了各级地方

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
。

黑龙江省政府立即组

织申报五大连池地质遗迹 自然保护区
,

黑龙江

五大连池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已由国务院批

准正式建立
;
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标准地层剖

面保护区的申报工作已完成了规划阶段 ;湖北

郧县建立了恐龙蛋化石县级保护区 ;广东南雄

县建立了县级恐龙蛋化石保护区
;
河南省西峡

县提出了对恐龙蛋化石密集区建立保护区的建

议
;
江苏省漂阳市提交了对上黄镇水母山高级

灵长类化石产地建立保护区的报告
。

通过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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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 )用拖拉机
、

汽车外运
。

恭城县农民甚至将长

约 30 0 米的洞穴以 3
.

7万元卖给平乐农民任其

开发
。

在一些洞穴旅游景点
,

为招揽游客
,

随意

安装光声电设备
,

使洞穴的原生环境破坏
,

加大

了洞穴的风化剥蚀速度
,

洞穴景观和沉积受到

严重破坏
。

1 9 9 6 年 10 月初
,

内地某研究所与台湾的

三名研究人员
,

在未获得任何管理部门允许的

情况下
,

动用大型推土机对云南帽天山
“

澄江动

物群
”

化石遗迹保护区内的首次发现点进行了

大规模挖掘
,

面积达 1 0 0 0 余平方米
,

采集
“
澄江

动物群
”
化石标本达 800 余件

,

对帽天山
“
澄江

动物群
”

化石发现地的地貌
、

地质剖面造成了不

可恢复性破坏
。

辽宁省西部朝阳
、

锦州等地区中生代地层

中鸟鱼化石的发现
,

在国内外科学界和新闻界



·

地质环境管理
·

引起强烈反响
,

随之而来的是鸟类及其它各种

化石被毁被盗及乱采滥挖
,

珍贵稀有的鸟类化

石已流失到 日本
、

韩国和美国等国家 1 00 多块
,

化石出土地点也被盗挖得千疮百孔
。

河南西峡

县恐龙蛋化石被盗挖更是屡禁不止
,

走私猖撅
,

尽管海关已查堵多起走私案件
,

但销往国外的

恐龙蛋仍多达数千枚
,

保护工作越来越难
。

大部分省 (市
、

区 )地矿行政主管部门都根

据 21 号部长令和部里的部署制定了本区的地

质遗迹保护规划
。

根据 14 个省 (市
、

区 )上报的

地质遗迹保护规划来看
,

此项工作进展情况差

别很大
,

有些省份如山东
、

吉林
、

云南
、

陕西等建

区工作起步早
,

已经建立了一些保护区
,

而有些

省份建区工作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
。

根据 14 省

(市
、

区 ) 的统计资料
,

已发现的地质遗迹保护

区
、

点共计 3 28 处
,

已建成的有 31 处
,

拟建立的

有 22 1 处
。

因这些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立所需

经费巨大
,

根据分期分步建立的原则
,

近期工作

重点应放在下面保护区的建立上
:

河南西峡盆

地恐龙蛋化石地质遗迹保护区
;
黑龙江五大连

池火山地质遗迹保护区
;
浙江煤山晚二叠世晚

期长兴灰岩国际标准剖面 ;新疆奇台县将军庙

硅化木森林遗迹
;
宁夏同心县丁家二沟第三系

中新统生物化石遗迹 ;甘肃安西县蹋实一布隆

吉雅丹地貌
;
广东南雄恐龙蛋及恐龙遗迹保护

区 ;
辽宁朝阳

、

锦州地区中生代鸟鱼类化石保护

区 ;
河北 阳原泥河湾标准第四纪剖面保护区 ;湖

北郧阳红寨子恐龙蛋化石保护区 ;江苏漂阳水

母山古生物化石保护区
; 云南玉溪澄江县澄江

动物群化石保护区
;
北京石花洞岩溶洞穴及堆

积物保护区等
。

对于某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保护

区
,

由于位于已建的其它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内
,

可与其主管部门协调
,

加强科学管理
,

不另建专

门的地质遗迹保护区
。

一
、

地质遗迹保护区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

1
.

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问题
。

地质

遗迹保护区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保护

区的自我生存 自我发展机制
。

与林业
、

牧业和海

洋保护区相 比
,

地质遗迹保护 区的资源综合开

发利用程度低
。

例如标准地层剖面地质遗迹
,

对

科研具有十分重要价值
,

但仅限于地学界
,

在社

会上的影响面很小
,

只能保护没有开发价值
。

保

护区中的资源不能参与经济活动
,

所以应组织

有关专家论证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问题
,

界

定各类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界限
,

提高保护

区的自我生存和 自我发展能力
。

2
.

缺少管理资金
。

因地质遗迹出露面积

大
、

分布范围广
、

发现的偶然性大
,

保护所需要

的资金也很大
,

目前没有专门地质遗迹保护资

金 (国家环保局
、

林业部
、

国家海洋局都有保护

区专用经费 )
,

对很多地质遗迹破坏的情况束手

无策
。

3
.

地质遗迹保护 区的基本情况不清
。

我国

从未开展过有关地质遗迹的调查工作
,

缺少全

国的地质遗迹全面系统的资料
。

所以
,

目前地质

遗迹的保护问题只能根据各地的上报材料一事

一议
,

很不完整
。

与有关部门的管理关系还没有

完全理顺
,

而且各省 (市
、

区 )地矿行政主管部门

对此项工作的认识也不一致
,

影响了此项工作

的开展
。

二
、

今后工作建议

1
.

继续加强地质遗迹保护工作的宣传
,

提

高全社会对地质遗迹保护工作的认识
。

各级地

矿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把思想统一到 21 号部

长令上来
。

加强各省 (市
、

区 )地质遗迹保护地方

法规建设
。

强化地矿行政管理职能
。

履行监督

管理职责
。

2
.

疏通保护资金果道
,

落实保护经费
。

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》第四条和

第二十二条
,

国家应采取有利于发展自然保护

区的经济
、

技术政策和措施
,

将自然保护区的发

展规划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,

管理自

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安排
,

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的管理给予适当资金补助
。

为有效行使地质遗

迹保护管理职能
,

应尽快与有 (下转第 25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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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保护矿产资源
·

对全国征管工作进行综合评定
,

奖优罚劣
,

充分

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
,

强化约束机制
。

3
.

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
,

是国家资产收

益的体现
,

其性质和国家税收同等重要
。

补偿费

征收手段不完善
,

不利于依法征收和保证国家

财政收入
,

在补偿费征管过程中其强制制约手

段也应借鉴税收的做法
,

对未按《规定 》执行征

收
、

缴纳的处罚手段要完善有效
。

如增加征收机

关对纳费人利用帐户转移资金
、

偷逃费款行为

的控制手段和措施 ;增加对拖抗费款
、

滞纳金
、

罚款的纳费人直接行使的强制执行手段
,

建立

补偿费征收财产保全等各项制度和规定
,

防止

补偿费的流失
。

4
.

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行政的
、

法律的
、

经济的和制度上的约束
。

采取征收机关
、

财政
、

监察
、

纪检联合执法的方式
,

查处未按有关规定

执行 1 50 号令的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
。

采

取经济手段制约地方保护主义
,

如采用税收的

某些作法
,

对完不成一定征收指标的
,

上级财政

对下级财政可强行补齐欠征部分 (主要指中央

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制约关系 )
。

5
.

针对目前征管 (地矿行政 )机构现状
,

应

积极推进机构进政府序列
,

工作经费纳人地方

财政支出预算
。

对靠返还补偿费仍不能满足征

管机构自身需要的
,

要制定机构合理的设置
,

做

好人员分流工作
;
对征管机构经费来源主要靠

补偿费为生的
,

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
,

确定合

理的机构编制
,

严格按地 区差别核定人员经费

基数
,

制定合理的补偿费使用 比例
。

6
.

确立多级征收体制
,

保证补偿费的征收

和上解
。

《规定 》规定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

主体是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
,

在实际贯彻
r

执

行过程中
,

由于地方机构编制
、

经费
、

人员素质

等方面的限制
,

使得大部分机构不具备 1 50 号

令所要求达到的起码条件
,

这就需要在加强征

收管理的同时
,

寻求一种适合于 目前形势需要

的征收体制
。

两年来的实践证明
,

多级征收在目

前县级地矿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和征收人员技

术
、

业务素质尚不完全适应的情况下
,

不失为一

种好办法
,

这不但表现在征收效果明显
,

还有利

于征管机构对矿山企业的监督管理权限与征收

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权限相统一
,

资源利用情况

与征收补偿费挂上钩
,

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

义的干扰和影响
,

有利于补偿费的征收和上解
。

7
.

强化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观念
,

大力加强

有偿开采制度的宣传
。

继续运用各种宣传媒体

和传播手段
,

深人广泛地宣传矿产资源国家所

有
,

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
。

宣

传工作要面向有关领导
、

面向基层
、

面向矿山
,

提高办矿群众的有偿开采观念和 自觉依法纳费

意识
。

以上是笔者粗浅的认识
,

不妥之处请同行

指正
。

(地矿部矿管局 )

(上接第 21 页 )关部门协商解决落实国家级地

质遗迹保护经费和地质遗迹保护应急经费
。

费

用主要用在保护区及基础设施的建立
,

包括办

公和交通通讯
、

边界圈定等
。

另广泛筹集资金
,

争取多渠道资金来源
。

3
.
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质遗迹普查工作
,

制定 出地方和全国地质遗迹保护规划
,

尽快纳

入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计划中
,

统一规划
、

分步实施
。

4
.

建立健全地质遗迹保护组织建设
。

各省

(市
、

区 )要成立地质遗迹保护领导小组
,

负责本

地区地质遗迹的保护协调工作
。

同时要成立有

关的专家组
,

对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进行技

术论证
,

发挥地质遗迹保护区优势
,

提高地质遗

迹保护区的自我生存和 自我发展能力
。

5
.

加强与其它部门的合作
。

因很多地质遗

迹保护区都与环保
、

林业
、

农业
、

生物等保护 区

有密切联系
,

有些重要的地质遗迹就在这些保

护区之中
,

因此应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合作
。

(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司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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